
 
 
 

輔仁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88年7月8日87學年度第10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5年1月3日教育部台(85)高(3)字第8550399號函及 
85年5月3日教育部台(85)高(3)字第85031852號函同意備查 

90年7月5日89學年度第10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3年10月28日93學年度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年4月19日95學年度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年6月29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093568號函同意備查 

99年4月29日98學年度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年8月10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90135684號函同意備查 

一、 本校為因應學生修課需求及促進校際學術交流，特依本校學則第十四條規定訂 

定「輔仁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校學生修讀他校開設之課程及他校學生修讀本校開設之課程，均適用本辦法。 
三、本校學生修讀他校開設之課程，以本校本學期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 

進修學士班學生因學制屬性，修讀他校開設之課程，以應屆畢業班學生為限； 
其修讀科目以本校本學期未開設之必修科目為原則。 

四、 本校學生每學期修讀他校學分數，以該學期該生所修讀學分數之三分之一為上 
限。但碩、博士班學生之規定得由各系（所）另訂之。 

五、 本校學生申請修讀他校開設之課程，應先徵詢他校同意，並於他校規定之申請 
日期一週前，填妥申請表格，經系（所）主管核可後，送教務處課務組核備； 
符合規定者，持本校所核發之同意書，至他校辦理選課手續。但他校另有規定 
者，依他校規定辦理。 

六、 外校學生選讀本校課程時，應依本校規定繳交學分費。其選修電腦或語言教學 
課程者，應另繳實習費；選修個別指導之課程者，並視實際狀況繳交個別指導 
費。 

七、 學生跨校修讀課程，應依開課學校之規定辦理繳費，其上課時間(含至上課地 
點往返時間)不得與其他所修科目衝堂。科目衝堂經查證屬實者，均以零分計 
算。 
跨校選課經核可後，放棄修讀或該課程停開時，應向原就讀學校教務處課務組 
報備。 

八、 他校學生申請修讀本校開設之課程，應事先徵詢本校相關系（所）主管同意， 
再經原就讀學校核可，並填妥申請表，於本校加退選截止日前辦理完畢，逾期 
不予受理。 

九、 校際選課，其選課、修業、成績考評及計算，均依開課學校之規定辦理。 
十、 本校學生修讀他校課程者，其學期成績應於每學期結束後兩週內，由他校教務 

處以書面寄達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登錄。 
十一、 他校學生依規定辦理選課後，除因故停開者外，不得辦理退選或退費。每學期 

結束後，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應將該修習學生之成績函送其原就讀學校辦理成績 
登錄。 

十二、本辦法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理。 
十三、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第  1  頁，共  1  頁 


